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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本 

發文方式：紙本遞送 

 
檔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金門縣政府 開會通知單 
 

 

 

 

 

受文者：冊列各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12 日  

發文字號：府地權字第 1120088916 號 

裝 
速別：普通件 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 

開會事由：召開「金門縣金寧鄉安岐閩專一期區段徵收案」第 3
次事業計畫公聽會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10 月 31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7 時  

開會地點：金寧鄉安美村辦公處(金寧鄉安美村安岐 60 之 9 號)  
主持人：地政局呂局長清福 

聯絡人及電話：許宏鋭科員 082-326663#265 
訂 

 

出席者：冊列各私有土地所有權人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金馬辦事處、本府建設 

處、財政處、本縣林務所 

列席者：金門縣金寧鄉公所、金門縣金寧鄉安美村辦公處(惠請協助提供開會場地)、本府 

工務處、金門縣地政局 
副本：冊列他項權利人 

備註： 

一、為因應本縣整體都市成長需求及促進建構閩南建築示範區， 

擬辦理「金門縣金寧鄉安岐閩專一期區段徵收案」，茲依據 

線 土地徵收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、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

10 條及第 11 條辦理本次公聽會，因事涉土地所有權人權益，

謹請撥冗與會。 

二、本次公聽會原訂 112 年 10 月 5 日召開，惟因「小犬」颱風

影響，本縣停班(停課)，為確保所有權人安全，因而改期。 

三、當日如遇天災或疫病等人力無法抗拒情事，臨時須改期時， 

    將公告於金門縣地政局網站(https://land.kinmen.gov.tw/)，且  

    主辦單位或公聽會主持人當天會場得終止公聽會，並另行通 

    知或公告再召開公聽會。 

https://land.kinmen.gov.tw/)%EF%BC%8C%E4%B8%94

